采购合同
需方（甲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供方（乙方）：成都金佰惠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第一条：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描述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金额（元）
	交(提)货时间

	彩钢瓦房
	非标
7800*8100*3000
	间
	1
	9800
	9800
	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

	合计含3%增值税（小写）：
	￥9800

	合计含3%增值税（大写）：
	玖仟捌佰元整


第二条：技术要求及标准：严格按照甲方与乙方确认提供的图纸、报价和合同执行。
第三条：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为1年，若因产品质量问题（除人为因素外），乙方承担责任。
第四条：双方职责
        甲方职责：
1、 [bookmark: _GoBack]提供具备施工条件的施工场地等必要的施工条件（包括不限于办理好各类审批手续）
2、 开工前、接通施工现场水源、电源以及运输道路。
3、 施工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造成停工或不能继续施工时，工期顺延，由甲方负责办理延期手续。
4、 参加乙方组织的竣工验收工作，并完善后续工作。
乙方职责：
1、 负责设计工作，并组织施工，按规定日期做好各项施工准备工作。
2、 严格按照设计图与施工规范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并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如期完工和交付。
3、 按照甲方有关规定提供竣工验收图纸，参加竣工验收。
4、 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规定，违反规定的，应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乙方文明施工，安全生产，自行保管施工设备、工具及材料。在施工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第五条：相关配套材料及数量：无
第六条：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无
第七条：标的物所有权自验收合格时起转移，但需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供方所有。
第八条：交（提）货方式、地点：成都工厂
第九条：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汽运，运费供方负担，运至需方成都工厂。
第十条：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需方应在交（提）货当场验收数量并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
第十一条：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需方付款方式及期限：乙方安装完成，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未有预付工程款项的，甲方需在30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即￥9800银行转账或电汇）；
第十二条：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违约责任：①若因需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则工期顺延；②若因供方原因，不能按规定日期交货，每延迟一周（如因需方工程款支付延期除外），供方须按双方签订的本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总价的1%递交迟交罚款，此项罚款由双方书面确认实际延迟交付天数后从需方未支付的尾款中扣除，不足部分由需方另行支付。
第十三条：保密约定：供方对合作过程中收到的需方提供的产品信息以及需方所接触的产品、工艺等信息、承诺保密。
弟十四条：售后服务约定:
至验收合格之日起进入质保期，质保期为12个月。因乙方原因损坏，由乙方无偿维修，因甲方原因损坏，由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第十五条;本合同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按下列 一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签约地点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本合同自合同签署即日起生效。
第十七条：其他约定事项：报价方案和本合同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本合同一式两份，需方保留一份，供方保留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日期：

 
